
 

 

第 108-1-01 週 (視同正式文件，請副班長務必逐條宣達）      

進修部訊息查詢方式:本校網頁行政單位進修部最新消息  

【教務組】 

1.進修部網頁網址：http://regst.hdut.edu.tw/bin/home.php，請經常上網檢視最新消息公告。 

2.學生手冊公告於學校(教務處出版組)及進修部網頁，內容包含學生在校行為規範及相關作業規定及實施

辦法。請同學注意相關業務處理時限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。 

3.曾在他校就讀相同學制欲辦理學分抵免者，請備妥原就讀學校歷年成績單正本，至教務組領取學分抵免

表，並於 9 月 20日前完成申請抵免手續。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規定，抵免學分之申請以 1次為原則，應

於入學(或轉學、轉系)後，第 1 次註冊選課時一併辦理；經試合格可抵免之科目，應於加退選日期截止

前辦理完畢，逾期不予辦理，請特別注意。 

4.每學期所修學科學分【連續兩學期不及格達 2/3】者應令退學。 

5.必修學科成績不及格須重修至及格，欲補修該科目者可申請暑修、隨班重修、跨(日間)部修及跨校修，

選修不及格得以其他選修補足學分。 

6.辦理休、退學時需具備：○A 本人攜帶申請書，○B 未滿 20 歲者需具家長同意書，○C 備妥 學生證送至教務

組辦理，○D 休學期間可繼續投保學生平安保險，保費依年度保費為準；完成休、退學手續後即註銷兵役

緩徵、儘召。申請復學後須重新辦理。 

7.請新生檢視學生證基本資料，如有錯誤，請至教務組訂正，並補交一張一吋照片以利重新製發。 

8.請轉學生至教務組領取抵免學分表及學生證。 

9.書單將放置班級櫃，臨時書局(堉琪樓 B1房務教室)，9月 16日（週一）~10月 04日（週五）09:00~20:00

於堉琪樓 B1提供教科書採購服務，請同學於服務時間前往購書。 

10.退選需填選課單經系主任同意及已通過入學(或轉學、轉系)核定學分抵免需退費者，請每學期開學後二

週內至進修部教務組填單申請辦理；若無書面申請者，視同放棄退費權利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11.請同學檢視個人課表，本校首頁資訊服務學生資訊系統主機，如有疑問請至進修部教務組。 

12.請學藝股長務必按照課表填寫教室日誌。 
 
【學務組】 

1.依教育部「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」，所有新生均應列入體檢對象，為校園疾病治療之參考，預定於 10

月 18日(五)8：00~11：45、13:00~16:45、18:00~20:00在堉琪樓 B1實施，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、體檢

表(進修部專用)，採自費(現場繳$550 元)不用空腹，請同學當日抽空前往，當日無法體檢者(含未繳交

其他院所的體檢報告者)請於學校補體檢時實施檢查，補體檢日期為 11月 12日（星期二）13:30~17:00、

18:00~20:00在體育館 2樓實施，未體檢者或繳交檢查證明者將依相關規定處分。 

  ***同學亦可自行到其他醫檢院所體檢或近期已有體檢者以 108 年 7 月 18 日(含)以後的體檢表為準，請

於體檢日 10月 18日或是補體檢日 11月 12日同時間自行將體檢表交由檢所醫護人員檢核。 

2.同學請假(依學生請假規則)及學生奬懲(依學生奬懲法) ，銷假手續必須於請假日起 21 天內完成上網登

錄，但期末考當週星期五為學生登錄請假最後截止日，第 19週起未完成請假的缺課紀錄均列記為曠課。 

3.申請各項減免、就學貸款資格及辦法，已公佈於進修部網站請同學自行參閱，或逕洽學務組鄭老師(分機

723)，到本周9月16日(一)截止收件，有缺件者或未補繳差額，最晚期限至9月20日(星期五)截止，未完

成者將列為不合格。 

4.「學生平安保險」107 年 8 月 1 日起由富邦人壽承辦，請參閱本部網頁訊息，資料填妥後隨附證明送學

務組姚老師轉至富邦辦理(本部網頁提供下載申請表，日間部衛保組申請表因保單號碼不同本部不適



用)。  

5.各類奬助學金請參閱本校網頁首頁左側「快速連結」-「奬助學金資訊網」；因各奬學金單位所列條件與

申請時限不同，凡符合申辦者必須檢附完整資料，本部可轉交但無權放寬標準與受理日期。教育部提供

各項奬、助學金資訊：有關奬助學金、學雜費減免、弱勢助學、就學貸款、急難救助等請多運用【圓夢

助學網】 http://helpdreams.moe.edu.tw/ 。 

6.請各班幹部每週到學務組班級信箱領取相關通知，回班上詳加宣導並告知導師，以免同學權利受損，本

學期開始學務組每週統計未領班級，學期末統一檢討獎懲。 

7.四技 83-89 年次出生在學役男，可於註冊取得大一學籍起至 108 年 11 月 15 日前，持學生證向戶籍所在

地公所兵役單位申請，於大一、二暑假期間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(各為期 8週，合計 4個月)。 

8.機車一律按總務處規定繳費停放於後山停車場，未按規定者，上鎖或拖吊並取消停車資格，強行進入校

區者按校規議處；汽車位繳費後停入校區內地下室或平面停車格內，紅線區及轉彎口、各大樓中庭及通

道週邊禁止停放，另校區行車請減速慢行，不要製造噪音，違反者取消校內上山停車資格。汽機車停車

證辦理日期：至 108 年 10 月 18 日(星期五)上課日止，作業時間 19：00 時前；地點：進修部學務組旁

側邊 106室。收費標準(進修部)： 

1、汽 車：每學期：1,500元；身心障礙生：750元(檢附個人有效之證件影本)。 

2、機 車：每學期：250元；身心障礙生：125元(檢附個人有效之證件影本)。 

延修生、跨校選修生依各班(生)每週上課天數依本校汽機車管理要點之停車收退費標準辦理收費。 

※有需求同學逕洽：02-22733567轉 583 陳隊長(8:00-17:00)。 

9.各班幹部名單請確實填寫，每班班長或學藝股長其中一人，可申請機車進入校區停車證，請至學務組姚

老師簽證辦理(以導師簽名之班級幹部表列人員為對象)。 

10.本學期中學務組與學聯會合辦 108-1學期班級暨學聯會幹部研習，各新生班至少派 1-2位幹部參加。 

11.本校校區與教室均為開放式空間，日夜共用教室，日間部置於教室或抽屜內之物品、書籍請保持原狀，

抽屜內請勿放置垃圾及雜物，個人物品應隨身攜行，尤其外堂或體育課應派人看守，避免失竊。 

12.教室環境清潔：進修部教室與日間部共用，使用後之環境清潔維護，原以各班排定值日生負責清潔工作，

室內清潔由使用班級提前 3~5分鐘停課，讓同學養成三分鐘做環保與隨手作分類的良好習慣。但同學下

課隨即離開，未落實清潔打掃工作，經學聯會班代表大會表決同意，每學期由學生聯合會會費補助請專

責人員清理(即請專人代理值日生工作)，並權衡不增加同學額外負擔，與併班及專業教室上課等因素， 

(即由學聯會統一支付，同學不須額外另繳)。 

13.同學在校學習，請注意兩性相處，尊重性別平等及性別多元，彼此相互尊重，共創友善校園。學生調查

申請窗口：學務處生輔組(堉琪樓 1樓)何禹甄小姐(分機 645)，信箱： harass@mail.hdut.edu.tw。 

14.同學如遇問題，可利用電話(24小時校安中心 02-22653756)或親自向學務組反應。 

15.本校校區依「菸害防制法」規定，規範為禁菸場所，除三個特定吸菸區外不得在校區吸菸及嚼食檳榔(尤

其嚴禁於教室內、走廊、樓梯間、厠所等地區吸菸)，新北市衛生局將隨時到校檢查。 

16.各班級幹部職掌如下，請各幹部確負起應進責任，學期末依表現檢檢討獎懲。 

幹部名稱 幹        部        職        掌 代 理 人 

班  長 負責班內一切事務處理反映及宣達學校規定事項。 副班長 

副班長 負責領取每週通訊並向全班同學宣導。 班長 

學  藝 領取、放置並填寫教室日誌。 總務、康樂 

總  務 代收班級各項費用、運用及核算公告帳目。 康樂 

康  樂 班級活動之辦理及體育課相關規定之執行。 學藝 

學聯會代表 代表班級參與學聯會會議及會務與各項活動推展。 班長 

17.同學因故將含有個資文件或證件留在本部，經通知該生後時間超過半年仍然不取回，因牽涉個資法 

本部將主動銷毀該資料文件或證件，不得異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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